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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派發特別股利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5年10月16日刊發的招股書（「招
股書」）。

如招股書中所披露，於2015年6月14日的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就H
股首次公開發售使用會計報告基準日次一日曆日（即2015年7月1日）起至本公司H股首次
公開發售完成前一個日曆月末日（「特別股利日」，即2015年9月30日）的期間（「特別股利
期」），向截至特別股利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現金股利（「特別股利」）。特別
股利的金額按照本公司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計算經審計未經
合併淨利潤（以較低者為準）釐定，扣除按規定提取的法定盈餘公積金（本公司特別股利
期未經合併淨利潤的10%）和一般準備（提取的一般準備餘額須維持在不低於風險資產餘
額的1.5%）。

本公司已委聘獨立核數師就特別股利金額的釐定完成了審計。根據審計結果，本公司於
特別股利期經審計未經合併淨利潤，提取上述法定盈餘公積金和一般準備（提取後一般
準備餘額維持在風險資產餘額的1.5%）後，本公司將向截至特別股利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的股東派付金額為人民幣1,247,752,240.74元的特別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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